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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買股盈虧互抵 從寬認定。 

二、 米穀粉銷售 有條件免稅。 

三、 所有權人銷售未成年子女回贈之不動產，以其持有期間決定其應否課徵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 

四、 稅改專欄／不良稅制 鼓動土地投機交易。 

五、 稅務問答／債務私下和解書 不能列損失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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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企業買股盈虧互抵企業買股盈虧互抵企業買股盈虧互抵企業買股盈虧互抵    從寬認從寬認從寬認從寬認定定定定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2.11.01 03:30 am 
 

  

企業證券交易所得盈虧互抵採從寬原則。財政部規定，增納長期持有減半課稅優惠後，

企業長、短期投資獲利自明（102）年起可先合併計算，再扣抵以前年度虧損，仍有獲

利且總額未超過當年度長期持有交易利得者，可全數減半課稅。  

財政部是採納業者建議，准許長、短期證券交易所得不必再分別計算盈虧，並可避免

出現帳上虧損無法扣抵的風險。  

依照新的盈虧互抵原則，財政部舉例，A 企業在 102 年有短期證券交易損失 200 萬元，

長期投資利得 0，102 年當年度證交所得為 0，帳上虧損為 200 萬元；103 年時，A 公司

長期投資獲利 200 萬元、短期投資交易利得 100 萬元。  

A 公司計算其 103 年證券交易所得時，須先合併計算長、短期投資獲利為 300 萬元（200

萬元+100 萬元），再扣除 102 年短期投資虧損 200 萬元，103 年的投資獲利餘額是 100

萬元。由於扣除虧損後的獲利 100 萬元，總額小於當年度（103）年長期投資利得 200

萬元，因此 100 萬元交易所得可全數歸屬為長期投資獲利，享有減半課稅優惠，A 公司

當年度的證券交易課稅所得為 50 萬元。  

財政部說，在未改變企業申報證券交易所得的盈虧互抵計算原則前，長短期投資損益

只能各別抵減，例如 A 公司 102 年的投資虧損來自短期投資（虧 200 萬元），其在 103

年時僅可與短期投資的獲利（賺 100 萬元）相抵，按照上述案例，A 公司 103 年的長期

投資利得（賺 200 萬元），即應全數計入所得再減半課徵，其 103 年的課稅所得會上

升為 100 萬元。證券交易所得明年起全面開徵，其中企業維持按最低稅負所得稅制課

稅；個人則在綜合所得稅制下課徵。  
  

【2012/11/0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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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米穀粉銷售米穀粉銷售米穀粉銷售米穀粉銷售    有條件免有條件免有條件免有條件免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2.11.01 03:30 am 
 

  

配合提振米食消費、擴大國產米榖粉應用，鼓勵廠商研磨國產米摻配於麵粉販售，財

政部同意，稻米未經預糊化直接研磨成米穀粉的生粉，摻配於麵粉銷售，可免徵營業

稅。  

財政部指出，這類米穀粉的免稅原則需依循 2項原則:  

一、稻米未經預糊化直接經乾磨、半乾磨、濕磨等方式研磨成米穀粉的生粉，摻配於

麵粉銷售，如未改變稻米、麵粉原始性質者，可免徵營業稅。  

二、稻米經加熱熟成（已預糊化）再磨成粉，已變更其原始性質，非屬生粉者，非屬

營業稅法規定「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範圍，應依法課徵營

業稅。  
  

【2012/11/0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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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所有權人銷售未成年子女回贈之不動產所有權人銷售未成年子女回贈之不動產所有權人銷售未成年子女回贈之不動產所有權人銷售未成年子女回贈之不動產，，，，以其持有期間決定其應否課徵特種以其持有期間決定其應否課徵特種以其持有期間決定其應否課徵特種以其持有期間決定其應否課徵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貨物及勞務稅貨物及勞務稅貨物及勞務稅    

 

本局表示，所有權人銷售原贈與未成年子女，嗣後未成年子女又回贈之不動

產，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3 條第 3 項及財政部 101 年 5 月 14 日台財稅

字第 10100071760 號函釋規定，其持有期間之計算，得將所有權人原持有期間

與回贈後之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本局舉例說明：甲君於 99 年 1 月 1 日取得 A 土地，A 土地為依法得核發建造

執照之都市土地。如甲君於 100 年 1 月 1 日將 A 土地贈與未成年子女乙君，乙

君於 100 年 7 月 1 日將 A 土地回贈甲君，倘甲君於 101 年 1 月 1 日訂約出售 A

土地，因其持有期間為 1.5 年(原持有 1 年加回贈至出售期間 0.5 年)，應予課

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倘甲君於 101 年 10 月 1 日出售，因持有期間已逾 2 年，

則非屬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課稅範圍。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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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稅改專欄稅改專欄稅改專欄稅改專欄／／／／不良稅制不良稅制不良稅制不良稅制    鼓動土地投機交鼓動土地投機交鼓動土地投機交鼓動土地投機交易易易易    

【經濟日報╱中華法務會計協會提供、誠品公益基金贊助】 2012.11.01 03:30 am 
 

  

最近 3 則與不動產有關稅務新聞，引人注意。首先，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開放查詢；

其次，財政部長赴立院報告，面臨質疑仍強調，健全房市少不了奢侈稅，將來若欲退

場，須滿足 3 條件，亦即土地年內買賣不課土增稅應調整、公告現值與市價貼近、房

市無不當投機行為；最後，立院財委會通過建議，降低自用住宅包括土增稅在內之稅

率。  

在我國，房市投機交易盛行已久，近 10 年問題更形嚴重，包括央行總裁都感嘆台北居

大不易，遑論一般市井小民。青貧族若無父母資金協助，幾無可能僅憑己力，在台北

買房居住。只是，我國不動產市場何以發展至此？奢侈稅能否抑制房市投機交易？我

國不動產課稅制度應如何重建？擬就上述問題，分周為文檢討。本周，即以第一個問

題為對象討論。  

理論上，歐美日各國包括我國在內社會，近年均面臨嚴重少子化危機，加上在台灣上

班族實質薪資近幾年接近零成長，在房屋供給不變甚至增多前提下，有需求且有能力

買房者既變少，基於供需法則，不動產價格應逐漸下滑才是。只是，上開理論係以房

屋供居住為前提，一旦房屋非供居住而是投資使用，就不再有相同問題。  

由於外在國際環境，尤其美國近年實施貨幣寬鬆及低利政策，市場資金早已動能充沛，

包括台灣在內銀行體系均擁過多資金，只能積極尋找投資管道及標的。對此，不動產

業者在建屋前後，以不動產作為擔保品，吸入銀行體系多餘資金，由於成本極低，無

庸在意房屋建完未能售出之「庫存」問題，可充分等待更多資金投入市場。加上，壽

險業運用保戶繳交保費，以其不付息的充沛資金，堆高商辦及北市土地交易行情。加

上，台灣南北發展嚴重失衡，中南部不少人夢想或被迫北上，尋求較好的就學就業或

醫療環境，造就北台灣尤其是北市長期繁榮不墜之居住需求，先天就存在易漲難跌的

客觀條件。  

撇開上述非稅原因，在台灣，土地交易所得完全無法透過土增稅課徵，達到量能課稅

目的，蓋因土增稅基建立在虛擬「公告現值」基礎上，公告現值永遠落後於市價，且

每年僅調整一次。從而，只要有資金買賣尤其是北市不動產者，年初買年底賣，無論

實際賺多少，稅上所得永遠掛零。就算隔年買賣，公告現值價差仍完全不足反應實際

轉售價差。2002 年，土增稅率減半徵收，2005 年竟然入法，更增炒作不動產之動機與

實質利益。2009年，不良稅改又大幅調降遺贈稅率，本來外逃資金回台，未必投入製

造業，多數進入不動產市場，更墊高本地不動產市場價格。從而，不良稅制與稅改，

為台灣房地產投機交易添加更多動能，遂使局面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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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交易課稅系列之一）  

（中華法務會計協會提供、誠品公益基金贊助、成大教授柯格鐘撰稿） 
 

【2012/11/0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1101101101----1111111100001111    

7 

 

 

五五五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債務私下和解書債務私下和解書債務私下和解書債務私下和解書    不能列損失證不能列損失證不能列損失證不能列損失證明明明明    

【經濟日報╱ 本報訊】 2012.11.01 03:30 am 
 

  

三峽某公司藍小姐問：其公司與其客戶私下和解免除其債務所作之和解書，為何不能

列為呆帳損失？  

北區國稅局板橋分局答覆：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規定，營利事業因和解

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者，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並應於發生當年度沖抵備

抵呆帳。所稱之「和解」係指法院之和解或訴訟上之和解及商業會、工業會之和解。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欲依前述規定列報呆帳損失者，應取具法院之和解筆錄

或裁定書；商業會或工業會之和解筆錄，於確定其為壞帳之年度列報呆帳損失；倘僅

以債權人及債務人雙方合意免除債權債務關係所書立之和解協議書，或僅取經法院公

證、律師見證等之其他和解證明文件，均不得作為呆帳損失已實現之證明 
 

【2012/11/0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